
附件 1

职业技能竞赛裁判工作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加强职业技能竞赛裁判员队伍的管理，确保全国决

赛各赛项公平公正、规范有序开展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裁判员主要职责

（一）赛前事项及赛场检查。

（二）现场执裁。

（三）评审比赛结果。

二、裁判员权利与义务

（一）具有独立实施考评的权利。

（二）当权益受到侵害时具有申诉的权利。

（三）裁判人员的人身及名誉受法律保护，不可侵犯。

（四）客观、公正执裁的义务。

（五）真实反映裁判工作情况的义务。

三、裁判员守则

忠于职守，秉公执裁，作风严谨。科学规范，严肃赛纪，保

证质量。认真总结，接受监督，积极建议。

四、裁判工作原则

（一）公正性原则。执行竞赛基本原则，维护选手利益和赛

事形象。

（二）程序化原则。按照既定的工作程序组织实施，各环节

相互衔接，防止出现差错。

（三）保密性原则。严格遵守赛项的保密及安全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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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制约性原则，裁判工作各环节建立起相互制约的机制，

包括外部制约（即裁判工作过程公开）和内部约束（即管理监督

与技术监督）。

（五）回避性原则。裁判人员应与参赛选手无直接利益关系，

如有应主动申报回避。

五、裁判员任职条件

（一）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，作风严谨，办事公

正，坚持原则，责任心强。

（二）从事相关专业技术工作 5 年及以上，并在技术、技能

方面具有丰富的实际经验；了解国家职业技能标准，熟悉赛项所

涉及职业（工种）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，能够独立进行评判和评

价工作，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临场应变能力。

（三）具有技师及以上职业技能等级或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

职称，熟悉赛项所涉及职业（工种）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。取

得国家级或省级裁判员资格的优先。

（四）年龄一般不超过 60 周岁，身体健康，能参加裁判员培

训与考核，能在规定时间内到岗并按要求完成指定裁判工作。

（五）自觉遵守裁判工作守则和有关规章制度，原则性强。

六、裁判组组成

（一）按照赛项设立裁判组，各裁判组由赛项裁判长负责，

在组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。

（二）裁判员由各有关单位向组委会推荐，由组委会对推荐

的裁判员进行资格审查、注册后，进入赛项裁判员库。

（三）赛项裁判组由组委会根据赛项规模确定裁判人数。确

定的裁判员应经本人签字确认和组委会聘任后，方可承担赛项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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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工作。

（四）赛项裁判长、副裁判长由组委会选定。

七、裁判主要工作流程与内容

（一）赛前培训。裁判团队根据组委会的安排和要求，应在

赛前参加培训，认真学习赛项竞赛规程，熟悉比赛规则、注意事

项和技术装备，统一执裁标准，提高执裁水平。

（二）赛场检查。裁判执裁前要在组委会的安排下，对赛场

进行检查，做好执裁场次的准备工作。

（三）现场执裁。在各赛项裁判长的领导下，依据相关规定

进行现场执裁，做好竞赛监督、检查工作，维护赛场秩序，保证

竞赛顺利进行。具体内容如下：

1．选手入场时，逐个核查竞赛选手参赛证、照片及身份证明，

并检查有无夹带违规物品进入赛场。如发现问题，应及时报裁判

长按相关规定处理；

2．认真填写《赛场记录表》的全部内容；

3．赛前向竞赛选手宣读竞赛须知；

4．裁判员在执裁过程中无权解释竞赛试题内容；

5．竞赛过程中，裁判员应对违规选手提出警告，并记录在《赛

场记录表》上；

6．竞赛结束前 15 分钟应提醒选手。竞赛时间结束时应强制

中止比赛；

7．按规定装订、密封应递交的资料和制作成果。如发现竞赛

资料不齐全，应立即报裁判长追查；

8．裁判员工作期间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徇私舞弊，不得擅离职

守，不得在赛场内吸烟、谈笑，不准抄题、做题，不得将赛题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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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赛场。

（四）评审和评判竞赛结果。按照评分标准，对竞赛结果进

行评审和评判。评审和评判应标准统一、客观公正。

（五）工作总结。裁判人员在执裁赛项结束后，在裁判长的

组织下进行赛事工作总结，由裁判长汇总后形成赛项裁判团队总

结与建议并提交组委会。

八、工作管理

（一）裁判组工作实行“裁判长负责制”，各赛项设裁判长 1

名，负责赛项的裁判管理并处理比赛中出现的争议。裁判长应具

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和丰富的技术鉴定经验。各赛项设副裁判

长 2-3 名，协助裁判长工作。

（二）裁判员仅对其所受聘的工作负责执裁，由组委会颁发

聘书。

（三）裁判人员应签署承诺书，增强廉洁自律意识。


